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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滨政办〔2023〕15号
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完善滨江区集体所有土地安置房

扩面安置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区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户回迁安置进程，

切实保障我区待安置户的安置需求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明确滨江

区集体土地相关安置政策的通知》（滨农建〔2022〕7号）有关

规定，在我区农转居安置房存量房源扩面安置政策的基础上，经

区政府同意，现就我区农转居安置房新交付（指定）房源扩面安

置有关事项作进一步明确，相关规定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新交付（指定）扩面房源的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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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经区街社三级统筹安置后仍无安置需

求且难以消化的（指定）新房源，具体由各属地街道上报，区建

管中心审核后确定。

二、关于新交付（指定）扩面房源的安置对象

申请新交付（指定）房源扩面安置户的未安置面积原则上应

可申购 50平方米及以上户型房源，且在实施房源扩面后户内未

安置面积清零。

三、关于新交付（指定）扩面房源的价格结算

扩面部分按实际测绘面积实行区间价格结算：

1. 户型扩面在 10平方米（含）部分属于被动扩面，按成本

优惠价结算（以节能高层为例，9楼基准价格为 2505元/平方米）。

2. 户型扩面 10-30平方米（含）部分以 2023年公布的货币

化安置单价（33840元/平方米）的 55%为节能高层 9楼基准价进

行结算。

3. 户型扩面 30-50平方米（含）部分以 2023年公布的货币

化安置单价（33840元/平方米）的 65%为节能高层 9楼基准价进

行结算。

4. 户型扩面 50 平方米以上部分以 2023 年公布的货币化安

置单价（33840元/平方米）的 85%为节能高层 9楼基准价进行结

算。

5. 测绘面积超过户型面积部分按成本优惠价结算（以节能

高层为例，9楼基准价格为 2505元/平方米）。

6. 独生子女被动扩面的 10平方米按成本优惠价结算（以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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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高层为例，9楼基准价格为 2505元/平方米）。

7. 新扩面安置房源楼层差价结算方式同指标安置房源楼层

差价结算方式一致。

四、关于新交付（指定）房源扩面安置的申请流程

1. 公示公告。新交付（指定）房源扩面安置申请批复后，

由各街道、社区开展房源公示公告工作。

2. 提出申请。符合申购条件的安置户根据剩余期房户型向

社区提出购买申请，并填写新交付（指定）房源扩面安置申请表

及承诺书。

3. 联合审定。区建管中心、属地街道、属地社区三方对安

置户的申请进行联合审查。

4. 组织选房。各街道对符合条件的安置户进行后续方案编

制，落实安置选房工作。

5. 签订协议。安置户一次性付清房款，由产权单位和安置

户签订安置房购买协议书。

五、其他规定

1. 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，有意向的安置户可在指定的新扩

面安置房源中进行扩面安置，每一安置户（以拆迁协议为准）最

多可申购一套。

2. 安置户既选择正常指标实物安置又选择新交付（指定）

房源扩面安置的，原则上应在正常指标实物安置后，再进行新交

付（指定）房源扩面安置。

3. 原已享受过安置房扩面的安置户原则上不再次享受扩面



— 4 —

政策。

4. 在“属地优先”的情况下，单套扩面房源（含存量扩面）有

多人选择的，优先保障协议人口，同等条件下仍有多人选择的，

通过抽签方式确定。

5. 申请新交付（指定）房源扩面安置户后续如再新增加安

置人口、面积的，增加的安置人口、面积原则上实行单独货币化

安置，其货币化安置价款按退档折抵方式综合计算，具体以相应

面积的区间综合结算价为准。如有适配房源的，经本户申请批准

后，其扩面安置后新增加的安置人口、面积也可进行实物安置。

在我区 2023 年货币化安置单价调整前已进行货币化安置的面

积，不纳入退档折抵计算范围。

六、本通知发布前滨江区相关文件、政策等与本通知的规定

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的规定执行。

七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区建管中心负责牵头实施。
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1月 29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区党工委、区委各部门，区纪委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法院、检

察院、人武部、各群众团体。
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1月 29日印发


